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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教育局對葉建源議員 

就「跟進 5月3日會議議程 IV事項」提問的回應 

 

融合教育計劃在 1997 年推行，對象為有聽障、視障、肢體傷

殘、智障及自閉症的學生。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（加輔計劃） 1

在 2000 年推出，對象則為成績稍遜的學生、有特殊學習困難

的學生及有智障的學生。這兩項計劃的對象均有限，所提供的

資源（即額外的教師人手），在設計上未能對應照顧各類有特

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，例如有注意力不足／過度活躍症、言語障

礙或精神病患的學生。教育局在 2003/04 學年推出學習支援津

貼，全面覆蓋所有類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，根據學校錄取

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成績稍遜學生（適用於小學）的人數，

以及這些學生所需的支援層級，發放學習支援津貼，讓學校可

靈活地運用這筆津貼，為他們提供各種支援服務。我們一直鼓

勵學校轉用學習支援津貼，支援所有類別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

學生，並在 2009/10 學年推出過渡模式 2，方便學校轉為全面採

用學習支援津貼。然而，在 2018/19 學年，仍有 239 所資助小

學未轉用或全面轉用學習支援津貼，另有 8 所資助中學亦未採

用學習支援津貼。  

 

在制訂將於 2019/20 學年推行的優化措施前，教育局進行了一

連串的持份者諮詢。在 2017/18 學年，我們分別向辦學團體、

學校議會、校長組織、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、家長

組織、公營中小學及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等諮詢意見。2018

年 3 月 2 日，我們亦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介紹融合教育的

檢討工作及優化方向。基本上，主流意見皆認同，教育局的優

化措施應為學校提供穩定的教師團隊，並同時讓學校可靈活運

用額外資源。經考慮持份者的主流意見，亦參考了《審計署署

長第七十號報告書》提出教育局應採取措施，加快學校由推行

加輔計劃轉為申領學習支援津貼的建議，以及《政府帳目委員

會第七十號報告書》建議教育局考慮引入一項集學習支援津貼

與加輔計劃兩者所長的新計劃的意見，教育局才制訂一系列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自 1983 年起，前教育署為成績顯著落後的學生提供一系列的加強輔

導服務，包括在公營普通小學開設啟導班。由 2000 年 9 月開始，啟

導班改名為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（加輔計劃），鼓勵學校擺脫「班」

的概念，透過「全校參與」模式提供優化支援服務。  
2 即在 6個學年的寬限期內，由混合模式過渡至全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，

其領取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為 6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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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教育優化措施。  

 

由 2019/20 學年起，教育局會整合各項融合教育資助計劃，學

習支援津貼會推廣至所有公營普通學校，替代加輔計劃及融合

教育計劃。在優化學習支援津貼下，教育局會在公營學校增設

約 1 000 個常額教席，當中 306 個教席用以保留加輔計劃／融

合教育計劃下的教師，餘下的為新增教席，用於重整各項融

合教育資助計劃和優化學習支援津貼的額外開支約 3 億元；

而其他融合教育優化措施包括提升大部分特殊教育需要統

籌主任至晉升職級、擴展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及推行加

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，以及向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

語學生的公營普通學校提供額外資源。政府投放於上述優

化措施的額外開支約為 8 億元，在 2019/20 學年，融合教

育的總開支預計約達 30 億元，可見政府對於支持學校推

行融合教育的承擔。  

 

為讓學校了解在 2019/20 學年推行的優化措施的安排，我

們在 2018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為全港公營普通學校舉行

簡報會，講解優化措施的詳情。當中，我們特別講解採用

加輔計劃／及融合教育計劃的學校過渡採用優化的學習支

援津貼的特別安排；此外，我們也聽取學校的意見，以進

一步完善優化措施的執行細節。我們亦在 2018 年 12 月 10

日致函各公營普通學校闡述有關的準備工作，並附上簡報

會的資料，以讓學校及早準備 2019/20 學年的有關工作。

本局督學訪校時，亦再就個別學校的情況向學校闡釋在新

學年學習支援津貼的安排，並解答學校的查詢。於本年 3

月 29 日，我們正式發出通告，詳細闡釋優化的學習支援津

貼。由此可見，教育局推出的優化措施，是經過廣泛諮詢

才制訂，過程中，亦透過不同途徑讓學校知悉有關措施的

安排。  

 

就葉建源議員的提問，我們回覆如下： 

 

1. 

2014/15 至 2018/19 學年，採用學習支援津貼、加輔計劃、混

合模式及過渡模式的公營普通小學數目如下： 
 

學年  學習支援津貼  加輔計劃  混合模式  過渡模式  

2014/15  202  148  96 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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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年  學習支援津貼  加輔計劃  混合模式  過渡模式  

2015/16  211  144  92  7  

2016/17  212  140  92  10  

2017/18  213  140  90  11  

2018/19  217  140  86  13  

 

2014/15 至 2018/19 學年，用於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及加輔計

劃的開支表列如下：  

 

學年  
學習支援津貼  

（百萬元）  

加輔計劃  

（百萬元）  

2014/15 223.6 192.6 

2015/16 245.6 196.2 

2016/17 262.4 202.3 

2017/18 280.9 207.2 

2018/19 

（修訂預算）  
308.8 214.5 

註：  上表金額包括用於混合模式和過渡模式的開支。學校採用混合模

式，即推行 1 個加輔計劃並領取學習支援津貼，津貼上限為 35 萬

元；學校採用過渡模式，即在六個學年的寬限期內，由混合模式過

渡至全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，其領取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為 60 萬

元。  

 

2. 

在 2019/20 學年，政府用於重整各項融合教育資助計劃和優化

學習支援津貼的預算開支約 13 億元，較 2018/19 學年投放於

學習支援津貼、加輔計劃和融合教育計劃的預算開支約 9 億元

大幅增加約 45%。  

 

3. 

2014/15 至 2018/19 學年，設有 1 個、2 個或 3 個加輔計劃的

公營普通小學數目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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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年  

學校數目  

設 1 個加輔計劃  
設 2 個  

加輔計劃  

設 3 個  

加輔計劃  加輔

計劃註
 

混合

模式  

過渡

模式  

2014/15 5 96 6 138 5 

2015/16 4 92 7 135 5 

2016/17 4 92 10 131 5 

2017/18 4 90 11 131 5 

2018/19 4 86 13 131 5 

註：  該等小學同時推行融合教育計劃。  

 

4.至 6. 

在優化的學習支援津貼下，所有公營普通學校按有特殊教育需

要學生人數及他們所需的支援層級，獲得相應的學習支援津貼

和額外的編制內學位教席。教育局設有特別安排，讓加輔計劃

和融合教育計劃下的教師全部保留在學校的編制內，使他

們不受影響。具體而言，有關學校在 2019/20 學年因學習

支援津貼而獲轉換／提供的額外教席，如不足以悉數保留

加輔計劃或融合教育計劃的教師，學校如有編制內的教席

空缺，包括已凍結的核准編制內教席空缺、因教師流失（如

退休、離職）或增加班數而出現的教席空缺等，便應盡早

修正多出的教席，這是行之已久的安排。如若學校沒有任

何教席空缺，則以部分學習支援津貼轉換額外常額教席，

以保留該等教師於編制內。  

 

在 2018/19 學年，239 所資助小學仍有開設加輔計劃（其中

25 所同時推行融合教育計劃），涉及共約 400 個教席；在

新措施下，學校使用上述的安排，有關教師全部可以保留

在學校的編制內，換句話說，學校不會出現超額教師。在

這些小學中，143 所（包括 47 所加輔計劃學校、 83 所混合模

式學校和 13 所過渡模式學校）利用優化的學習支援津貼而

獲得的額外教席，已全數保留加輔計劃／融合教育計劃的

教師。在這 143 所學校當中，29 所學校（包括 7 所加輔計劃

學校、15 所混合模式學校和 7 所過渡模式學校）在優化的學

習支援津貼下獲得的額外教席較在計劃之下多 1 或 2 個教席。

餘下約 95 所小學（包括 93 所加輔計劃學校和兩所混合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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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）（另有 1 所將於 2019/20 學年結束）則透過以下方法

悉數保留加輔計劃／融合教育計劃的教師，包括有兩所小

學在 2019/20 學年增加班數而用 1 個新增的核准編制內教

席空缺保留有關教師；另有 55 所小學運用凍結的教席空

缺保留有關教師，當中的 48 所運用 1 個凍結教席空缺，另

有 7 所則運用兩個凍結教席空缺，而這 7 所學校均有 3 至

5 個凍結的教席空缺（部分是凍結主任職級的職位）。此外，

這 55 所學校稍後如有教師離職，亦會使用因而出現的教

席空缺替代凍結的教席空缺，保留有關教師在編制內。至

於 38 所沒有教席空缺的學校，教育局讓它們以部分學習

支援津貼轉換 1 個額外常額教席，以保留加輔計劃／融合

教育計劃的教師。換言之，沒有學校需要以特殊教育需要統

籌主任新增的教席保留有關教師。  

 

對於上述需要動用 兩個凍結教席 空缺的 7 所學校 ，在

2019/20 學年，經扣減以轉換編制內教席的金額後，推算獲

發學習支援津貼約有 80 萬元至 110 萬元，以支援有特殊

教育需要的學生。這 7 所學校在 2019/20 學年亦均獲提供

晉升職級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，支援融合教育。而在

「一校一行政主任」政策下，學校亦會獲提供額外資源，以增

聘額外行政職級人手。整體而言，這 7 所學校雖然要動用兩個

凍結教席空缺，但它們仍有豐富的額外資源，為校長和教師

釋放空間，照顧學生在學習、情緒、行為和成長上的需要。  

 

7.及 8. 

單以過渡至優化的學習支援津貼而引起的情況計算，在

2018/19 學年開設加輔計劃的 239 所資助小學當中， 236 所

小學均不會出現問題（ 7）所述的情況。其餘 1 所小學在 2019/20

學年未達 24 班的門檻，另有兩所小學則未達 12 班的門檻。我

們已與有關學校會晤和闡釋處理有關情況的方法。在校長職級

方面，上述 3 所學校出現了校長的實任職級高於核准職級的情

況，辦學團體可按照一貫做法適當地處理，即盡可能作內部調

配。如未能作內部調配，學校可向教育局申請保留校長的支薪

點，學校須在稍後有適當機會時修正有關情況。在副校長方面，

兩所學校的副校長的職級會修訂為主任職級，學校可以校本程

序處理，即申請保留副校長的支薪點，學校須在稍後有適當機

會時修正有關情況。至於主任級教師，由於全部相關的學校在

2019/20 學年均獲提升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至晉升職級，因

此學校不會因取消加輔計劃而令實任主任數目高於核准職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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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目。至於因此減少文書人員及二級工人 3職位數目的情況，兩

所學校減少 1 名助理文書主任職位、1 所學校減少 1 名文書助

理職位，以及 8 所學校減少 1 名二級工人職位。儘管個別學校

因取消加輔計劃而減少非教學人員編制內的文書人員或二級

工人職位數目，政府透過其他措施提供的支援，有助學校處理

有關情況。例如，由 2019/20 學年起，政府在公營學校實施「一

校一行政主任」政策，學校會獲得新增資源加強學校行政支援；

如有需要，學校亦可申請暫停領取「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

貼」以保留現有的文書人員；學校亦可因應本身的情況，按「營

辦開支整筆津貼」／「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互補互通的

使用原則，靈活調配資源，聘請額外的文書人員或工友，應付

所需。  

 

9. 

2018 年《施政報告》公布，政府會由 2019/20 年起推行有關融

合教育的優化措施，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多方面的支

援，  涉及額外撥款每年約 8 億元。有關措施包括：  

 

- 重整各項融合教育資助計劃及擴展學習支援津貼，倍增第

三層支援津貼額，並會為取錄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

學校提供常額教師職位。涉及全年額外撥款約佔 8 億元的

38%。 

 

- 於取錄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公營普通學校提升特殊

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職級至晉升職級（即小學的小學學位

教師或中學的高級學位教師），讓統籌主任能更有效地履行

其領導職責。涉及全年額外撥款約佔 8 億元的 28%。  

 
- 進一步擴展「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」（即教育心理學家與

學校的比例為 1:4），目標是在 2023/24 學年，讓約六成的

學校接受優化服務，而其餘四成學校的有關比例則提升至

1:6。涉及全年額外撥款約佔 8 億元的 2%。 

 

- 開始推行「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」，由 2019/20 學年起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資助小學核准非教學人員編制內的文書人員及二級工人職位數目，基

本上用以計算「行政津貼」 /「修訂的行政津貼」的津貼額。「行政津

貼」/「修訂的行政津貼」已納入「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/「擴大的營辦

開支整筆津貼」內。在整筆撥款互補互通的原則下，學校可因應校本

需要，更靈活地調配資源，聘請行政 /文書人員和校工擔當有關職務，

或僱用外間服務，以應付所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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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三年在公營普通中學及小學開設校本言語治療師職位，

讓學校組成群組聘請校本言語治療師，協助有言語障礙的

學生或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發展溝通和語言能力。

涉及全年額外撥款約佔 8 億元的 32%。 

 

10. 

優化的學習支援津貼在 2019/20 學年開始推行，學習支援津貼

的第二層個別津貼額調整為 15,000 元，而第三層個別津貼額

倍增至 60,000 元。學校除可獲得學習支援津貼外，當津貼額

達到指標，會獲轉換／提供額外教席。  

 

我們諮詢及分析了現時學校運用學習支援津貼的情況，發現學

校大多用以聘請合約教師或教學助理，我們明白編制內教師更

可保持教師團隊的穩定性，所以在考慮訂定學習支援津貼的指

標時， 我們決定為取錄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，提供

較穩定的額外教席。如津貼額達指標一（即 600,000 元），以

部分學習支援津貼（即 1 名基本職級學位教師起薪點的年薪

（約 360,000 元））轉換一個編制內學位教席，讓學校在轉換

教席後，仍有一定金額的學習支援津貼，可靈活運用以支援有

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，例如增聘教學助理或外購專業服務。這

從公共資源管理及學校實際運作的角度考慮，是合適的做法。

我們參考了 2018/19 學年的津貼上限（即 1,652,434 元），設定

2019/20 學年指標二的金額為 1,600,000 元。而當津貼額達指

標二，除以部分學習支援津貼轉換 1 個編制內學位教席外，還

獲提供 1 個額外的編制內教席，合共兩個額外常額學位教席，

而達到指標三的金額（我們參考了指標一及二的計算，設定

2019/20 學年指標三為 2,200,000 元），除以部分學習支援津貼

轉換 1 個編制內學位教席外，還獲提供兩個額外的編制內教

席，合共 3 個額外常額學位教席。  

 

值得注意的是，教育局亦持續向學校提供專業支援，包括由教

育心理學家、言語治療師和聽力學家提供的評估及諮詢服務。

我們亦不時向學校推介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學策略

和編訂教學資源供教師使用。由 2016/17 學年起，校本教育心

理服務已覆蓋所有公營普通中、小學。此外，學校會因應其情

況而獲得其他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相關的資源，例如供

購買特殊傢具和器材的增補基金、為照顧特別嚴重個案而提供

的加強支援津貼等。  


